
2013年5月17日 星期五
编辑：娄士强 组版：刘燕

时评

如此“火箭升迁”，何来“群众公认”

□本报评论员 赵丽

日前，又一例“火箭升
迁”引起关注。安徽安庆市望
江县新任团县委副书记常骏
生，年仅22岁，去年还是在校
生，毕业半年内连蹿两级。目
前望江县委对常骏生作停职
处理，调查工作已启动。

和其他被曝光的“火箭
干部”一样，常骏生也是官员
子女，其父目前任望江县编

办主任，公众怀疑这里面有
违规操作。现在调查结果还
没出来，谁也不能对此下结
论。但由此引出的问题确实
值得深思。

一是官员子弟能不能当
干部？答案是肯定的，官员后
代当然有进入公务员系统的
权利，也有获得提拔晋升的
权利，不过前提是程序合法
合规，经得起推敲。对于“火
箭官员”，公众质疑的不是他
们“官二代”的身份，而是怀
疑这种“三步并作两步”的快
速提拔是不是守规矩？他们

的家庭背景是不是在其中起
作用？是不是以不正当路径

“世袭”公共权力？
对在基层一些地方出现

的官员子女升迁，公众的质
疑声更为强烈。这是因为，目
前有一个不好的倾向：一些
地方在基层已然形成了似乎
无处不在的裙带关系和人脉
网络，权力、资本等优势资源
正在向家族化、圈子化演进。
在这些地方，权力世袭的操
作空间更大，潜规则实行的
可能性更大。要确保官员后
代与普通人在同一游戏规则

下展开竞争，必须要考虑到
这种现实，进行有针对性的
制度设计，例如将一些选任
权向上回收，加大权力钻营
的难度；完善官员回避制度，
避免出现近亲繁殖、任人唯
亲的现象。

对于那些已经从政的官
员子女来说，尤其要注意深
入基层、联系群众的问题。在
吴官正同志的《闲来笔潭》
中，我们能看到，基层生活、
工作的经历，对个人认识社
会、理解群众是非常关键的。
但目前许多官员子女，成长

过程中就缺少基层社会生活
体验，不接地气；工作后虽然
多次转岗，但大多是蜻蜓点
水，基层任职时间更短。这种

“起点过高，步子过快”的经
历，使他们缺少对民情民意
的了解，甚至与普通群众在
情感上就有隔阂，老百姓对
他们也不了解、不亲近。

快速晋升不但没补上
“与群众打交道”这一课，而
且还增加了群众的不信任。
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了
干部选拔任用时的六个基本

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
“群众公认、注重实绩”。从现
实情况看，有些干部子女获
得“火箭晋升”，尽管在程序
上似乎挑不出毛病，但地皮
都没踩热，更谈不上有什么
业绩了。

官员子女不是不可以从
政，不是不可以升迁，但是必
须严格服从选拔任用规定，
确保程序无问题。对于已经
从政的官员子女来说，基层
经历和与群众打交道的经验
尤其重要，否则升得越快，越
难被群众理解。

官员子女不是不可以从政，不是不可以升迁，但是必须严格服从选拔任用规定，确保程序无问题。对于已经从
政的官员子女来说，基层经历和与群众打交道的经验尤其重要，否则升得越快，越难被群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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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每位干部都想飞得早、飞
得高、飞得快，但是实际上最
应该考虑的是“落得稳”。

河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尹晋华日前参与座谈时表示，
党员干部特别是有权力的同
志都是在刀刃上活着，所以廉
政宣传要铺天盖地，无所不
在，时时警醒。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在一个“人情社会”里实行财
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更要考虑
如何限制亲情、友情对个人财
产申报真实性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
所所长房宁领衔的课题组，对
美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官
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进行
了梳理。在他看来，要先建立
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监控体
系，否则，官员财产申报与公

示制度没有实际意义。

要自由，也要法治；权利
不是等来的，而是争取来的！

这是关凯元发的一条微
博。这位90后大学生，面对孔
庆东的辱骂，并没有以牙还
牙，而是选择了通过法律途径
维护自己的名誉权。繁琐的程
序和长期得不到法院的回应，
也没有使这个年轻人放弃，而
是继续较真儿下去。法治社
会，需要“死磕”精神。

当你在网上看到一个公
司的CEO换得很快的时候，就
应该抛掉这个公司的股票。

在华为CEO任正非眼里，
每次董事会对于CEO的更换，
几乎就会引发一批公司骨干
员工的离职，一个公司人才这
么流失，不可能做好业务。

□王聃

食品安全是个焦点问
题，不断曝光的负面消息让
人忧心忡忡。我们或许太需
要某些坚定的公共表态，这
不仅是在给谋食者以看得见
的希望，也是在表明，监管者
并未成为那个“装睡的人”。

16日上午，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召开专题行
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局保
健食品打“四非”专项行动的
总体部署和具体安排。该局

规划财务司负责人王小岩指
出，目前在中国食品安全领
域，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出，
要让那些为了谋财不惜害命
的人倾家荡产、人头落地。

按照王小岩的说法，呼
吁让食品安全领域的“谋财
害命”者人头落地，是治理
中的“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这事实上也是在重申另一
个常识：当前的食品安全治
理亟须重典。因为它对应的
不是单发与偶然的事件，而
是观察者所指出的“互伤害
型社会”。从生产、流通到最
后的消费终端，食品安全风
险几乎贯穿于此种现实链

条中，一些不安全食品的生
产者同时又被其他的同类
非法者所伤害，弥漫在整个
社会空间里的，已是对此普
遍的不信任与恐惧感。于这
般不堪前提下，重申重典治
理，也是在呼吁用法规最大
程度消弭人性过度逐利的
弱点，当属必要。

值得商榷的是，整治食
品安全问题就真的一定要
让某些人“倾家荡产、人头
落地”吗？类似的话语固然
说者激昂听者解恨，但在现
代的法治社会里，却很难称
得上是“非常正确”的。应该
说，当前我国针对食品安全

问题的机构设置与法规制
定都是足够齐备的。不仅有
机构改革之后的国家食药
监总局，还有包括《食品安
全法》从顶层设计到地方细
则的系列法规，最近两高又
出台了办理食品安全刑事
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现实
中所有食品不安全情形之
治理与威慑力的形成，仔细
推敲来，其实都有章可循，
主管部门只需依法治理严
格执法即可，“刀刀见血”的
话不说也罢。

一千句狠话比不上一次务实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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